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杭州华光

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

独立意见

公司 2024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含等值外币）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

资金的需求，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够有效

防范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金李梅女士无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同时降低融资成本，体现了金李

梅女士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

发展。以上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项。

二、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助于公司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波

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

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适

时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以下无正文）








